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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97 年 4 月 25 日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 
97 年 3 月 14 日系所務會議 

97 年 3 月 13 日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98 年 4 月 10 日課程規劃會議 

99 年 5 月 13 日系所務會議 
99 年 6 月 24 日系所務會議 

99 年 10 月 18 日系務會議 
100 年 5 月 31 日系務會議 
101 年 5 月 24 日系務會議 
102 年 6 月 25 日系務會議 

103 年 4 月 9 日系務會議 
105 年 6 月 23 日系務會議 

 

（適用於 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 

一、課程要求  

本系碩士班修業分為論文組與實務組，期限為 2 至 4 年。論文組必須修滿

28 學分（不含碩士論文 6 學分），其中包括以下表列之必修學分。學生若

未能在二年畢業，必須繼續選修零學分專題討論直到畢業為止。實務組須修

滿 38 學分(含實務學習 6 學分），其中包括以下表列之必修學分。 
 

共同必修 
流行病學原理 2 學分 
基礎生物統計* 2 學分 

論文組 
專題討論 1-4 各 1 學分，共 4 學分 
研究倫理 1 學分 

公共衛生研究法 或  
質性研究 

2 學分 

公共衛生特論 或  
多元族群健康與社會專題研究 3 學分 

實務組 
環境與職業衛生 3 學分 
健康行為科學 3 學分 

衛生政策 2 學分 
專題討論 1-2 各 1 學分，共 2 學分 

實務規劃與報告 1 學分 
衛生管理實務 或 

衛生行政與管理實務 或 
社區健康理論與部落營造實務 

2 學分 

實務學習 6 學分 
＊通過期初能力測試者得免修 

因應英語能力需求，碩士生入學時須接受英語能力測試，未獲通過者則須修

習以下課程。 
健康專業英文 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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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畢業學分認定  

修習本校醫學院及生命科學院碩士班開授課程均可直接認定為畢業學分。修

習本校其他學院或外校系所的課程，是否認定為畢業學分，由選課導師或指

導教授提請系務會議討論之。 

三、選課導師、論文指導教授  

新生在註冊前未能決定論文指導教授者，由學生自行選定一位選課導師，負

責指導學生之選課及其他相關事宜。論文指導教授選定後，導師職責即由指

導教授取代。  

學生最遲需於碩士班一年級上學期結束前選定一位指導教授，並決定修業組

別(附件二)。指導教授必須為本系專任或合聘教師。非本系專任教師或合聘

教師，可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學生如需更換指導教授，需徵得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之同意後，以書面

敘明理由(附件三)，向系方報備後始正式生效。惟此項更動之時限須符合校

方之規定。 

四、初次論文研究計畫、實務規劃口試 

學生進行論文研究計畫或實務規劃口試前，應備齊相關資料於口試前兩週向

系方提出論文研究計畫或實務規劃口試申請（附件四至附件八）。申請口試

需至少滿足以下其一條件： 

1、 修滿 16 學分，且總平均達 75 分。 
2、 修滿 16 學分，且修畢口試前所有必修課程。 

初次論文研究計畫書或實務規劃書之書寫規範如附件七。口試通過後方可進

行論文研究或實務學習。 

口試成績經初次論文研究計畫或實務規劃審查委員會議決議，分為「通過」、

「不通過」與「有條件通過」（附件九），一律不計學分。完備之計畫書，應

於口試結束一個月內交至系方存查。 

初次論文研究計畫口試第一次提出申請之最後期限為碩二下學期結束前，未

能於期限提出者視同放棄一次口試機會。第二次口試仍未通過者，應予退學。 

口試委員會由三至五人學者、專家組成（含指導教授），校外委員須佔三分

之一（含）以上。實務組口試委員，須包含至少 1 位業界專家。 

五、碩士學位論文及口試委員會  

研究生修畢本系碩士班規定之應修學分數後，得提出碩士學位考試口試申

請；在進行碩士學位考試口試之前，須先備齊相關資料向系方提出申請（附

件十）。申請通過三週後舉行公開之碩士論文口試，但學位考試口試時間與

初次口試時間應至少間隔四個月。 

學位考試口試之申請，應於校訂期限內，填妥申請表格（附件十一及附件十

五），由指導教授簽名後，送主任審核。 

初次論文研究計劃或實務規劃口試委員會之成員，應與學位考試口試委員相

同，但得於特殊情形下經指導教授同意後更換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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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學位考試口試者，學位論文之格式、繳交時間等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未通過學位考試口試者，得於修業期限內重新申請口試。重新申請口試者，

需經指導教授、主任核可後，始得重新口試。重新口試以一次為限，仍不及

格者，應令退學。 

六、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要求 

1、 專題討論課程及公共衛生專題演講/學術研討會：提學位論文考試口試

前須參與公共衛生專題演講 6 次，方可提出口試申請。 

2、 請詳見：【公衛系碩士班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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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

畢業門檻  

 

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 項目 檢定標準 

學生基本素養 
【一般能力與態度】 

1. 對衛生健康議題表達與

溝通之能力 
專題討論(1)(2)(3)(4)  

2. 敬業合群與多元合作之

熱忱 
論文組：公共衛生特論 
實務組：社區健康理論與實務 

3. 增進全民健康之利他精

神 
志工 10 小時 

 

論文組核心能力 
【專業能力內涵】 

1. 發掘、評估及研究公共衛

生問題的能力 
(1)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口試 
(2)碩士學位考試 

2. 設計、執行及監測公共衛

生計畫之能力 
(1)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口試 
(2)碩士學位考試 

3. 表達與溝通衛生健康議

題之能力 
(1)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口試 
(2)碩士學位考試 

4. 具備團隊領導與多元合

作之能力 
(1)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口試 
(2)碩士學位考試 

實務組核心能力 
【專業能力內涵】 

1. 發掘、評估及解決公共衛

生問題的能力 
(1)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口試 
(2)碩士學位考試 

2. 設計、執行及監測公共衛

生計畫之能力 
(1)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口試 
(2)碩士學位考試 

其他畢業門檻 
經指導教授認可之期刊或研討會投稿。 
提學位論文考試口試前須參與公共衛生專題演講會 6 次，方

可提出口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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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考試委員資格認定申請表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考試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論文主題簡介  

指導老師學術或 
專業成就之論述  

論文主題與指導

老師或專業成就

的關連性 
 

考試委員簽名   

□  經   學 年 度 公 共 衛 生 學 系 第   次 系 務 會 議 出 席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 擔 任 口 試 委 員 。  

□  檢 附 CV 一 份 。  

主 任 簽 名 ：                               日 期 ：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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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指導教授確認書 

 
學生                    與教師                      經討論後，雙方同意

成立□論文□實務指導關係。 

 

 

學 生 簽 章 ：            日 期 ：            

指導教授簽章：            日 期 ：            

主  任  簽  章：            日 期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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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更 換 指 導 教 授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學    號  

申請理由 

原指導教授離職進修或講學。 
學生更改研究領域，原指導教授已不適合指導。 
學生與原指導教授因故無法維持指導關係。 
其他                                                 

原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原指導教授

簽      章  

新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新指導教授

簽      章  

主    任 
簽具意見 

 
 
 

(簽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本申請表需經原指導教授、新指導教授及主任簽章同意後一併交給系上審核及存查，始予

辦理更換。 
2、原論文題目所提出申請或通過之考試，須按規定時間重新申請或考試。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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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劃口試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口試日期/時間  口 試 地 點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姓     名 簽    名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審查委員  （免） 

審查委員  （免） 

審查委員  （免） 

申 請 人：                簽章：                  
 
所內審核： 
學位初次論文計劃書  繳交  未繳交 

 
 
申請總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 

 
主任簽章：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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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核准審定個別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中文）： 
                                                    

                     

論文題目（英文）： 
                                                       

                    

 
審核結果總結： 
□ 通過  
□ 有條件通過 
□ 不通過    
 
審核意見： 
 
 
 
 
 
 
 
審 查 委 員 簽 名 ：  
 
                  
審查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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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核准審定總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中文）： 
                                                       

                   

論文題目（英文）： 
                                                       

                   

 

審核結果總結： 
□ 通過  
□ 有條件通過 
□ 不通過    
 
審核意見： 
 
 
 
 
 
 
 
審 查 委 員 簽 名 ：  

 
                                                       
審查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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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書格式要求 
 
(一) 計畫書封面 
                            21cm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 士 學 位 初 次 論 文 計 畫 書 

題 目:中文              

英文              

研究生：           

指導教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二) 計畫中文摘要 (一頁) 

(三) 計畫英文摘要 (一頁) 

(四) 本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以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

情況，並註明重要參考文獻。 
(五)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1. 詳述本計畫採行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2. 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六)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1. 列述執行期限內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2. 對於學術理論、經濟建設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29.6cm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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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初次論文計畫書面繳交同意書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中文）： 

                                                       

                    

論文題目（英文）： 

                                                       

                    

 
指導教授簽 名 ：                  
 
繳交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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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考 試 口 試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口試日期/時間  口 試 地 點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姓     名 簽    名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審查委員  （免） 

審查委員  （免） 

審查委員  （免） 

申 請 人：                  簽章：                  
 
所內審核： 

修課學分（須修過 28個學分）  通過  不通過 
 

申請總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 

 
主任簽章：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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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考 試 委 員 名 冊 申 請 表  
申 請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所 別 ：  姓 名 ：  學 號 ：  

申 請 學 期 ：  考 試 日 期 ：  考 試 地 點 ：  

論 文 題 目  

中 文 ：  
 
 
英 文 ：  
 
 

考 試

委 員

名 冊  

校  
內 、 外  

姓 名  學 歷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教 授 證 書 字 號  

 

( 召 集 人 ) 

    

      

 

 

    

註 ： 學 位 考 試 委 員 三 至 五 人 ( 校 外 委 員 須 1/3 以 上 ) 。 校 長 得 指 定 一 委 員 為 召 集 人 ， 唯 指 導 教 授 不 得 為 之 。  

指 導 教 授 意 見   所 長 意 見   

註 冊 組 意 見   教 務 長 複 核   

校 長   

備 註  

一 、 妥 下 列 文 件 ， 經 指 導 教 授 、 所 長 簽 註 意 見 後 ， 連 同 考 試 委 員 名 冊 及 聘 書 函 稿 ， 送 請

所 屬 碩 士 班 ， 並 於 規 定 時 間 內 轉 交 教 務 處 作 初 步 審 查 ：  
１ 、 修 畢 規 定 之 碩 士 班 應 修 科 目 與 學 分 （ 由 各 所 自 行 審 核 ） ； 論 文 學 分 另 計 。  

  ２ 、 請 指 導 教 授 於 意 見 欄 中 表 達 卓 見 。  
  ３ 、 其 他 各 所 自 訂 之 必 備 條 件 。  
二 、 由 教 務 處 先 對 同 學 論 文 口 試 之 方 式 、 時 間 、 地 點 及 口 試 委 員 名 單 作 初 審 ， 經 校 長 核

定 後 始 可 辦 理 考 試 。  
三 、 申 請 核 可 後 ， 教 務 處 會 將 申 請 表 影 印 送 各 所 存 查 。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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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聘函（稿-範本） 
 

 

 

 

受文者：尹委員立銘等三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慈大    字第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敦聘  老師為本校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101 學年度○○○同

學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口試委員會委員。 

說明： 

一、 時間：10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至 15：30。 

二、 地點：本校福田樓 H309 教室。 

 

 

 

 

正本：尹委員立銘、溫委員淑惠、曾委員俊傑 

副本：  
 

校長 王 ○○  
 

會辦單位：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指導教授：  

 

系主任： 

 

醫學院院長室： 

 

 校長室： 

 

 

註記：簽署原則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簽 
 
文書組 
 

校對 用印 

 

（附件十一） 

可改成初次論文

計畫或實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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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考試口試委員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口試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審核意見 

 

審核結果  分數：【        】分 

審 查 委 員 簽 名 ：                       

審 查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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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 士 學 位 考 試 口 試 總 評 分 表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審核意見總結  

審核結果   及格   平均成績：【     】分 
  不及格 

 
審 查 委 員 簽 名 ：  
 
                                                       
 
審 查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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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所提論文：（中）                                                     

（英）                                                     

 
 
    經本委員會審議，該生之論文在其研究主題上，無論就學問及研究技巧方

面，已符合碩士學位資格之標準，故評定該學位論文審核通過。 
 
 
 
 
論文口試委員會 
 
 
召 集 人：                            (簽名) 
 
 
審查委員：   （請打上委員名字）             （委員簽名處）    
  
 
             （請打上委員名字）             （委員簽名處）   
 
 
             （請打上委員名字）             （委員簽名處）   
 
 
 

主任：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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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學 位 論 文 考 試 異 動 申 請 表 
 

年  月  日 
 

組別  姓名  學號  

 

異動項目 原申請內容 更改後內容 異動原因 

論文題目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簽具意見  

主任 
簽具意見  

 

 

（附件十五） 


